
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奮發向上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

111年9月5日審查委員會訂定 

1、​ 成立緣起：本獎助學金來自本校愛心專款，由熱心公益人士捐助，供本校家境清寒學子在學所需；

為擴大獎勵效益，除前項助學目的外，亦勖勉在校家境清寒且奮發向上學子，茲訂定本辦法。 

2、​ 審查組織：設立審查委員會，置委員五人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總務處、輔導室主

任為審查委員，負責審查獎助對象，議定助學金額及獎學金名單。 

3、​ 申請條件： 

1、​ 奮發向上助學金：本校家境清寒、家庭失能、失依或突遭變故之奮發向上學生，經審查委員會

調查確有助學必要者，除捐助者特別指明受助對象外，每人每學年以壹萬元為上限，無名額

限制。 

2、​ 奮發向上獎學金：本獎學金由班導師觀察推薦，獎勵家境清寒學習態度積極、力爭上游學生；

並得免具備清寒證明文件，每學年每班得申請一名，金額新臺幣壹仟元整。 

4、​ 申請方式： 

1、​ 奮發向上助學金：經親師生或鄰里反映，由審查委員會就所獲悉之受助對象進行審查，申請

時間不限。 

2、​ 奮發向上獎學金：每年寒假開學起至三月底前，由導師填具申請表向教務處提出申請，每班

一名，當學年度未領有其他獎學金者，優先核定。 

5、​ 經費管理：本獎助學金接受各界捐助，凡各界捐助本校指明為愛心捐款用途者，皆存入委由本校

家長會設立之金融機構專戶，其經費收支亦委請家長會管理監督，若財源枯竭，得視情況暫停或

中止辦理。 

6、​ 本辦法由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新竹市立育賢國民中學奮發向上獎助學金申請表 
2023.03.29版 

班級座號  學生姓名  性別 □男    □女 

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 

  申請日期  目前在本校就讀之 
兄弟姊妹班級姓名  

申請項目 □奮發向上助學金(不限名額，隨時可提出申請) 
□奮發向上獎學金(每學年每班限一名，於三月底前提出申請) 

申請原因 

1.經濟狀況: 
□（中）低收入戶　　□家境清寒　　□突遭變故　　□特殊經濟困難 
 
2.原因概述: 
 

申請金額 □奮發向上助學金:________元(最高10000元/學年) 
□奮發向上獎學金:  1000  元(1000元/學年) 

申請人簽名 
(限教師代為申請) 

□導師: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□非導師: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簽名 
並加註意見 

(導師申請， 
此欄免填) 

 

導師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補充意見: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 



審核意見 

承辦單位（教務處）初審：　　　　　　複審： 
□擬准 
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